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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审 计工作底稿的

错误做法及其纠 正

崔 宏

审计工作底稿是注册会计师为形成审计意见所收集的

审计证据的记录载体。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的质量如何直

接关系到审计工作质量的高低，因此，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

册会计师对如何形成审计工作底稿都非常重视。但同时也

发现不少注册会计师在形成审计工作底稿的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错误做法，急需纠正。

一、简单抄写会计账目。这种做法源于注册会计师对审

计工作底稿的性质、作用缺乏科学认识，只是简单地抄写会

计账簿上的一些数字，而没有审计过程记录、注册会计师的

专业判断或审计结论，这样的工作底稿不能称之为审计工

作底稿，如果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底稿如此形成，不仅失去了

审计的现实意义，也降低了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水准，被审计

单位也完全没有必要支付昂贵的审计费用。

为克服这种错误做法，注册会计师在形成工作底稿时，

需明确和掌握以下几点：一是认识审计工作底稿的层次性。

一般地，会计报表项目的审计要形成明细表（余额或发生

额）、核查表（审计过程记录）、审定表（余额或发生额的确

认）三个层次的工作底稿。当然根据项目的特点和业务的繁

简程度，上述三个层次的底稿可以二合一甚至三合一，但作

为一套完整的审计工作底稿，三个层次的内容缺一不可；二

是在审计工作底稿中，必须记录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轨迹和

所做的专业判断。会计账簿上的数字如何是被审计单位的

会计责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是对其通过审计发表意

见，因此，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过程以及审计的结论必须记录

于工作底稿上。

二、取得底稿不予审计。审计工作底稿的形成有注册会

计师自己编制和由他人提供或代编而由注册会计师取得两

种途径。一些注册会计师对他人提供或代为编制的工作底

稿，不予审计，而直接作为审计工作底稿并归入档案。这种

做法降低了事务所的质量控制标准，以未经审计的证据作

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会给注册会计师带来审计风险。
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或第三者提

供或代为编制的工作底稿，在取得时注册会计师必须注意

以下三点：一是应向审计资料的提供者或代编者说明基本

要求；二是对所取得的审计资料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并注

明资料的来源；三是注册会计师要作出相应的审计记录并

签名。经过上述三道程序方可形成审计工作底稿。
三、外勤结束才填补底稿。一些注册会计师往往在外勤

审计结束后大量填补应于外勤期间完成的审计工作底稿，

这主要是为了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将没有实施的审计程

序或遗漏事项捏造完成，炮制符合专业要求的工作底稿；或

是迁就既定的审计时间规划进度，把在外勤期间没有完成

的部分内容于日后“填平补齐”。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并不

适用于审计，有违审计准则的要求，也是造成注册会计师审

计质量低下、增大审计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
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做法，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恪守职业道德，保持应有的职业谨

慎态度，树立风险意识；二是建立和实施预审与客户日常接

触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均衡业务量；三是制定科学的

审计计划，确保程序到位，时间充裕；四是不断提高注册会

计师的业务水平和实务操作经验，提高审计效率，保证审计

质量。

四、没有问题不予记录。一些注册会计师受传统审计查

错防弊目标的习惯影响，审计中侧重于审查被审计单位会

计处理中的差错问题，并且只把查出的问题予以记录形成

审计工作底稿。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现代审计的要求。现代

审计的目标已由查错防弊为主转到了以鉴证会计报表的公

允性为主，为了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三性”发表审计

意见，需要以审计工作底稿上记录的审计证据为基础，没有

问题的不予记录必然造成审计证据的不充分。同时若将来

一旦发生法律诉讼，由于未做记录，极有可能被司法机关认

定没有实施相关审计程序，从而认定为过失甚至欺诈行为，

还可能被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见，对已实施审计程序

但没有发现问题的事项予以记录，也是注册会计师自我保

护的要求。
为扭转这种错误做法，注册会计师需要在几方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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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是树立现代审计观念，一切审计行为围绕会计报表

的“三性”进行；二是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审计程

序，无论是否查出问题，只要是实施了的审计程序，必须记

录于工作底稿上；三是按照重要性原则，在记录审计过程和

结论时，要作出专业判断，简明扼要记录重要事项。总的原

则是，凡需要判断、分析的重要事项及审计人员的有关结

论，都应包括在工作底稿中；凡是与审计无关的则不应随便

记入。具体判断时应考虑：此项资料是否为审计报告所必

需，是否为证明报告中某一项目所必需，是否为进一步开展

审计所必需，是否为确定会计记录和经济业务的错弊所必

需，是否为管理建议等其他服务项目所必需，是否因缺少会

造成不良后果。

五、发现问题不予记录。个别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

师明明审计出了问题，却不予记录，或记录后再从工作底稿

中撤掉。究其原因，主要是被审计委托人或被审计单位的

“购买”动因，进而注册会计师与其同流合污 、通同作弊，为

了事先已决定好了的审计意见，去掉非支持性证据，以防有

关部门对工作底稿的业务检查。这种行为属审计欺诈性行

为，必须予以根治。

防范这种错误做法，必须强化职业道德教育，捍卫注册

会计师独立性的灵魂，审计必须作到由证据而结论，决不能

由结论而证据，明知有重要的错弊，必须详实记录于审计工

作底稿，决不能销毁证据而做虚假陈述。
（作者单位 ：河北省财政厅） 责任 编辑  袁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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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后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质量低下的原因及对策

张庆龙  陆龙章

一、改制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低下的原因分

析

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给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带来

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风险和责任

也在逐步加大，“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不再是理想

化的口号，而是决定事务所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现实。但是改

制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低下这一 事实却在一定范围内

依然存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组织形式不尽合理。改制后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

形式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少数为合伙制，且注册资本

大多为30万元人民币。按照法律规定，这种形式的事务所承

担的经济责任应以30万元人民币为限。试想一下，一个仅仅

以30万元人民币为限承担经济责任的组织，却从事着百万

元甚至是上千万元、上亿元的审计、咨询业务，资格和权利

是如此的不相匹配。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会计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的情形下，一些事务所的管理当局在利益的驱动下，依

然以降低执业质量，争取执业数量来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

面，在有限责任事务所中，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之间存在投

资与被投资关系，而与注册会计师执业水平的高低 、注册会

计师执业产生的后果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注册会计师不是

事务所的出资人，该注册会计师出现重大过失，只能由事务

所进行赔偿，这对于出资人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
（二）改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不

合理的现象。改制后的事务所是否有竞争力，是否有发展前

途，关键在于改制后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但是，在脱钩改制的过程中，挂靠单位对事务所人事方面的

政策基本上采取“一 刀切”的办法，实质上就是挂靠单位将

事务所沉重的人员包袱踢给改制后的事务所，虽然事务所

与挂靠单位之间的人事关系没了，但脱钩后的事务所在人

事方面的改革却非常艰难。改制后的事务所一方面人员过

剩，另一方面真正素质高的执业人员不够，吸收新的人员又

怕养不起，于是有的事务所依然以退休的或者兼职的注册

会计师为主；再有就是主任会计师和发起人的产生很多是

在挂靠单位的一手包办下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

生，更谈不上志同道合。人力资源如此配置，事务所很难形

成高效益的团体，特别是在进行重大决策时，这些人往往各

有各的小算盘，没有“求大同，存小异”的合作精神，不利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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